
 
 

  
      

  
 
 

 
 

 

 

 
 

 
 

 
 

 
 

 
 

 
 

 
 

 
 

 
 

 
 

 

 

 
 

 

 

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學生課業輔導與諮詢實施要點

  102年9月11日  第751次主管會報通過
102年9月27日  102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0年7月14日  第828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教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因應學生課業需求，協助解決課業學習困難，

  精進學習成效，提供學生課業輔導與諮詢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課業輔導與諮詢（以下簡稱課輔）採下列方式進行：

（一）個別課輔：以一對一方式進行。學生可線上預約或課輔時間內至現場登記，以線上

  預約者為優先。

（二）團體課輔：由學生自行組成五人至十二人學習小組，於學習日兩週前線上預約，經

  本處同意後安排之。

  前項線上預約以一個月內時段為限，如有異動，應於預約時段  24  小時前，以電子郵

件(EMAIL)通知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每學期取消次數逾五次，或無故缺席逾二次者，暫停

預約資格六個月。

三、課輔作業方式如下：

（一）課輔時間：除寒暑假及國定假日外，每週一至週五晚間  18  時至  22  時。課輔每次以

  不超過一小時為原則，每人一週至多兩次。

（二）課輔地點：由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指定。

（三）課輔科目：全校性基礎科目及各院系認定之科目。

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於期中考前三週公告課輔科目時間表及相關注意事項。

四、課業輔導與諮詢員（以下簡稱課輔員）分為一般課輔員與外語課輔員兩類，須具有下列

  資格之一者：

（一）成績優異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推薦者。

（二）大學部三、四年級書卷獎得獎學生，或經系所主管、授課教師推薦者。

  外語課輔員須具備解決外籍生及僑生課業問題之能力。

五、符合前點資格之學生得於本處教學發展中心公告期間內，檢具下列表件提出申請，審核

  後聘任之：

（一）課業輔導員申請表。

（二）成績單影本。

（三）申請外語課輔員者，須附外語能力檢定證明。

（四）其他有利證明（如獎狀或證書）。

六、課輔員待遇如下：

（一）一般課輔員：以實際工作時數核實支給，博士班時薪新臺幣肆佰元整，碩士生時薪

  新臺幣參佰伍拾元整，大學部時薪新臺幣參佰元整。

（二）外語課輔員：依前款時薪標準  1.5  倍計算。

七、課輔員應遵守事項如下：

（一）提供學生課業輔導及諮詢，但非代為完成課程作業。

（二）每週至少值班  2  小時，每次不得連續超過  4  小時；得視課輔情況調整時數。

（三）每次課輔結束後，填寫「課業輔導紀錄表」；每學期結束後一週內，繳交課輔心得

  乙篇（含相關資料，如紀錄、歷程、改善建議等）。

（四）輪值課輔時不得遲到、早退或自行中途離開。若因故無法前來，應於預定值班時間

  前  48  小時通知本處教學發展中心。

（五）參與本處教學發展中心相關培訓課程。

（六）協助本處教學發展中心推展各項研習及宣傳活動。



（七）本校其他相關規範。 
八、課輔員之獎懲： 

（一）本處每學期遴選表現績優之課輔員，頒發「榮譽課輔員服務證書」以資獎勵，並為

優先續聘之參考。 
（二）每學期累積請假逾三次，或無故缺席逾二次者，停止課輔員資格一學期。 
（三）如遭輔導學生投訴兩次以上，且查證屬實者，取消其資格。 
（四）違反本要點規定情節重大者，取消其資格。 

九、本要點實施所需經費由教育部專案計畫經費或校務基金自籌款項下支應。 
十、各院系(所)得比照本要點辦理各院系(所)課輔作業。 
十一、本要點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